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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博士研究生 

“申请-考核制”招生考试办法 

 

一、报考条件 

报考本方向者须为计算机、智能和电子信息类考生。 

 

二、须提交的申请材料及初审办法 

（一）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

1．本人身份证件（验原件，交复印件）。 

2．网上报名表（务必有免冠一寸近照并在报名表上签字，否则

无效）。 

3．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（或相当专业技术

职称的专家）的书面推荐意见（《专家推荐书》须在网上下载标准

格式并应有专家亲笔签字，见博士招生简章下方的附件）。 

4．已获硕士学位人员、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、应届毕业生须提

交本科课程成绩单、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，年级成绩排名情况；同

等学力考生须提交本科课程成绩单，年级成绩排名情况，假如修读

过硕士课程，须提交成绩单。 

5．已获硕士学位人员须提交硕士学历、学位证书；硕士研究生

毕业人员须提交硕士毕业证书（录取前须取得硕士学位并验学位证

书原件）；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交学生证（验原件，交复印件）及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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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单位教务部门开具的“应届硕士生”证明并注明在读研究方向

和学号（录取前验硕士学历与学位证书原件）；同等学力人员提交学

士学位证书（验原件，交复印件）。持海外教育机构学历学位的，应

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（验原件，交复印件）。 

6.个人简历、关于申请攻读本方向博士学位理由的陈述及其他

能证明科研经历及能力的材料。  

（二）初审办法 

1.由研究生部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。 

2.由本部门组织相关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专家小组，从专

业角度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经过仔细评审后，专家

小组须对每一位考生形成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的意见并签字确认。 

3.由部门负责人审查初审结果，签字确认复试名单并公布。 

4.材料初审通过后方可参加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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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科目及要求 

备注：以同等学力报考者需加试思想政治理论，加试成绩以60分为及格，

不及格者不得进入正式考试环节。 

 

1.英语 

 

2.面试 

面试基本要求： 

a.评委将通过面试了解考生的专业能力、研究计划等情况； 

b.考生须在面试过程中进行音乐能力展示，可演奏某种乐器或

演唱等。 


